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４

证券简称：东方宾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亏损

√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６５０

万元

－７００

万元 亏损：

－５

，

２５４．６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比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以品牌为引领，着力提升专业营运水平，加大营销力度，加强成本费用控制；

２

、从宏观经济形势来看，经济的复苏和旅游业的发展为公司经营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３

、广州亚运会的召开为公司的盈利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预计的业绩：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４４５１．５８

万元—

１６１５１．５８

万元 盈利：

６９１．６５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系：

１

、公司主要项目晶岛还处于投入期，尚无收益；

２

、报告期前三季度短

期借款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３

、晶岛项目本报告期内借款利息暂停资本化导致；

４

、支付晶岛项目施工方（泛华

工程公司）欠款利息等相关费用导致；

５

、处理员工内部认购商铺历史遗留问题计提损失。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召开了深国商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妥善解决员工内部认购

商铺事项的议案》，授权管理层与员工协商处理员工商铺事项。 目前公司正在与员工协商处理，已有员工陆

续与公司就补偿事宜达成了一致，但该事项未来进展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中予以批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４

证券简称：天津普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

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２８８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根据

２０１０

年战略发展规划，公司对产品和客户结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受此影响，第四季度订单量未

达到预期水平；同时，第四季度的黄金和铜等有色金属价格明显高于前三季度，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成本

上升较多，导致第四季度以至全年亏损额高于预期；另外，受人民币兑美元、欧元不断升值的影响，公司出

口业务结算产生了大量的汇兑损失，进而削减了公司产品的利润。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修正公告是根据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计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２

、本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０７

日披露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７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定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３．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董事候选人夏鼎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董事候选人马小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董事候选人夏迎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选举董事候选人严江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孙昌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胡迁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马有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

１

）选举监事候选人胡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２

）选举监事候选人夏玉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３

）选举监事候选人梁春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议案

１

中董事和独立董事选举均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议案

２

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独

立董事候选人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证券时报》、深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公司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３．

公司聘请的就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２

）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委托人深圳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

受托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３

）法人股股东代理人持盖有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盖有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登记时间：自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２

月

２４

日

１６

：

００

以前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政编码：

２４２３００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８８７

传 真：

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８８０

转

６０７１

联 系 人：毕双喜 汪舒

２．

参加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与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３．

若有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代表本人全权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

审议事项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

√

”，三者中只

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委托人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签名：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附件二：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夏鼎湖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出生，中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鼎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

记，中鼎股份董事长。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主席团成员、橡胶制品分会理事长、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常务理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相关工业分会副会长。 曾先后被评为“全国企业改革家”、“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

５００

名企业创业者”、“安徽省优秀企业家”、“全国优秀企业家、 经理”、“全国优秀乡镇企业

家”、“全国机械行业优秀企业家”、“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家”、 “首届功勋徽商”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系中鼎股份实际控制人。

马小鹏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师。

１９８０

年进入宁国密封件厂，历任宁国中鼎副总经理、安

徽宁国中鼎密封件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中鼎集团副董事长、中鼎泰克总经

理、中鼎股份副董事长。

夏迎松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

１９９９

年毕业于美国

Ｍｏｒｅｈｅａｄ

州立大

学。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进入公司，历任安徽宁国中鼎密封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宁国中鼎副总经理。 现任中鼎

集团董事，中鼎股份董事、总经理。

严江威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进入宁国密封件厂，历任实验室主

任、炼胶厂厂长、研究所所长、中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国中鼎副总经理、技术中心副主任，

现任中鼎股份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候选人

孙昌兴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出生，安徽和县人，大学学历，副教授。

１９８３

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

１９８４

年考入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１９９３

年任该所民法、经济法研究室主任，

１９９４

年任该所副所长。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现为该院管理科学系法学教研室主任、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中鼎股份独立董事。

胡迁林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出生，研究员。

１９８７

年于武汉化工学院精细化工专业毕业，现任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兼科技部主任，醇醚燃料及醇醚清洁汽车专业委员会会长及新型煤化工协调工作委

员会秘书长等职务，南京工业大学、武汉工程大学兼职教授。 为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８６３

计划、火炬计划、科技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计划等的评审专家及国家出口管制技术专家。

马有海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出生，安徽肥东人，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

１９８８

年参加工作，曾任安

徽省肥东县白云石矿财务科长，合肥会计师事务所、安徽精诚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华正会计师事务所

经理，天健光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 现任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

附件三：监事候选人简历

胡小平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出生，专科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师。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进入宁国密封件厂，历任财务科

会计、科长，财务部部长，宁国中鼎投资管理部部长。现任中鼎集团董事、财务总监，中鼎股份监事会主席。

夏玉洁 女，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现任中鼎集团监事、中鼎橡塑总经理、中鼎股份监事。

梁春芳 女，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级工程师。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进入宁国密封件厂，历任厂校准室主

任，检测中心质量主管、技术主管，后勤部门工会主席，公司女工委主任，现任中鼎股份工会主席。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７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３０

，

０００

—

３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

，

００４．８６

万元 增长

５０％

—

７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７０

元—

０．８０

元

０．４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增长原因说明

２０１０

年，公司延续了汽车市场稳健快速发展势头，国内市场销售大幅增长，同时出口业务快速恢复，

境内外企业整合有序推进，使得公司业绩大幅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增是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作出，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财务数据为

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股票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为下属子公司银

行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９．３

亿元的担保。 本次银行融资担保的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钱鑫路

２５８

号

２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何绍军；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主营业务：防水材料的生产、销售等业务；

上海公司注册资本

１．６

亿元，公司持有其

９３．９７％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

海公司资产总额

３６６

，

２２９

，

２４０．４８

元， 负债总额

１７６

，

３６３

，

８５７．８１

元， 净资产

１８９

，

８６５

，

３８２．６７

元， 营业收入

３３０

，

２５６

，

４４０．５９

元，利润总额

１７

，

８０７

，

５７９．１６

元，净利润

１２

，

７８３

，

１０９．３５

元（

２００９

年数据业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海公司资产总额

５５２

，

０４６

，

２４４．４５

元， 负债总额

３２１

，

８８５

，

４６０．４７

元， 净资产

２３０

，

１６０

，

７８３．９８

元，营业收入

５１１

，

７８７

，

１８０．７５

元，利润总额

５４

，

９４１

，

７３１．１５

元，净利润

４４

，

９５７

，

６８１．９６

元（

２０１０

年数据

未经审计）。

（二）公司名称：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岳阳公司”）；

注册地点：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杨浩成；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

主营业务：防水材料的生产、销售等业务；

岳阳公司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岳

阳公司资产总额

５７

，

４５８

，

１６３．２６

元，负债总额

－７０６

，

９６１．８８

元，净资产

５８

，

１６５

，

１２５．１４

元，营业收入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９．６６

元，利润总额

－２

，

４４６

，

４９９．８１

元，净利润

－１

，

８３４

，

８７４．８６

元（

２００９

年数据业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岳阳公司资产总额

８８

，

００４

，

０１６．６３

元，负债总额

３７

，

１４９

，

５７４．９０

元，净资产

５０

，

８５４

，

４４１．７３

元，营业收入

２１

，

４４３

，

９５２．６１

元，利润总额

－７

，

３１０

，

６８３．４１

元，净利润

－７

，

３１０

，

６８３．４１

元（

２０１０

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公司名称：锦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州公司”）；

注册地点：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海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刘斌；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

主营业务：防水材料的生产、销售等业务；

锦州公司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锦

州公司资产总额

５３

，

３７３

，

８１３．８３

元，负债总额

３

，

５５４

，

６２２．７０

元，净资产

４９

，

８１９

，

１９１．１３

元，利润总额

－１８０

，

８０８．８７

元，净利润

－１８０

，

８０８．８７

元（

２０１０

年数据未经审计）。

（四）公司名称：昆明风行防水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风行”）；

注册地点：昆明市西郊金鼎山北路

２０

号；

法定代表人：杨焕文；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

１

日；

主营业务：防水材料的生产、销售等业务；

昆明风行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昆

明风行资产总额

２０

，

１５４

，

６６７．０７

元，负债总额

６

，

２９１

，

０８４．３２

元，净资产

１３

，

８６３

，

５８２．７５

元，营业收入

１８

，

８６７

，

３１４．４１

元，利润总额

－５３９

，

３７７．２３

元，净利润

－５３９

，

３７７．２３

元（

２０１０

年数据未经审计）。

（五）公司名称：北京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工程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曾庄村；

法定代表人：李卫国；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主营业务：防水工程等业务；

北京工程公司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工程公司资产总额

１４７

，

１８４

，

６２１．８８

元，负债总额

３６

，

３２６

，

５８７．１０

元，净资产

１１０

，

８５８

，

０３４．７８

元，营

业收入

７２

，

８９２

，

０３８．９７

元，利润总额

６

，

６６９

，

８０４．２０

元，净利润

４

，

８６６

，

９６２．７４

元（

２００９

年数据业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北京工程公司资产总额

１７４

，

２１１

，

７６０．６０

元， 负债总额

６６

，

７６０

，

０６３．２９

元， 净资产

１０７

，

４５１

，

６９７．３１

元，营业收入

１０６

，

３７７

，

５５８．５８

元，利润总额

－３

，

３７１

，

９０９．５５

元，净利润

－３

，

４０６

，

３３７．４７

元（

２０１０

年数据

未经审计）。

（六）公司名称：四川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公司”）；

注册地点：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双楠段

５０３

号；

法定代表人：向锦明；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主营业务：防水工程等业务；

四川公司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四川公司资产总额

２３

，

６４３

，

９２５．１３

元， 负债总额

６

，

３５０

，

５０８．００

元， 净资产

１７

，

２９３

，

４１７．１３

元， 营业收入

７

，

６５０

，

１３４．４６

元，利润总额

－２

，

７０６

，

５８２．８７

元，净利润

－２

，

７０６

，

５８２．８７

元（

２００９

年数据业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四川公司资产总额

２６

，

５８５

，

５２８．５５

元，负债总额

１４

，

５４２

，

２９９．５６

元，净资产

１２

，

０４３

，

２２８．９９

元，营业收

入

２６

，

８８９

，

６３３．８５

元，利润总额

－５

，

２５５

，

５６６．３６

元，净利润

－５

，

２５０

，

１８８．１４

元（

２０１０

年数据未经审计）。

（七）公司名称：广东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公司”）；

注册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路

２６３

号

４０２

房；

法定代表人：杨浩成；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主营业务：防水工程等业务；

广东公司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４０％

的股权，为公司子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东公

司资产总额

２０

，

５２８

，

２６９．４４

元，负债总额

４

，

７６１

，

８８６．８２

元，净资产

１５

，

７６６

，

３８２．６２

元，营业收入

２

，

１１８

，

３０７．２３

元，利润总额

－４

，

２３３

，

６１７．３８

元，净利润

－４

，

２３３

，

６１７．３８

元（

２００９

年数据业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广

东公司资产总额

１６

，

０６１

，

８２７．７４

元，负债总额

９

，

８０２

，

４９０．９９

元，净资产

６

，

２５９

，

３３６．７５

元，营业收入

２２

，

８７６

，

３７７．４２

元，利润总额

－９

，

５０７

，

０４５．８７

元，净利润

－９

，

５０７

，

０４５．８７

元（

２０１０

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内容

根据上述各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营计划及其信用条件，公司将为其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具体担保额度详

见下表：

序号 被担保的子公司 担保额度（万元）

１

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２

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不超过

１６

，

０００

３

锦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４

昆明风行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５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６

四川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７

广东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合计 不超过

９３

，

０００

在此额度内， 各下属公司可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向银行贷款。 本次银行融资担保的实际担保金额、种

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海公司、岳阳公司、锦州公司、昆明风行、北京工程公司、四川公司和广东公司均为公司的下属子

公司，各项银行贷款均为日常经营所需，为其提供担保是在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海公司、岳阳公司、锦州公司、昆明风行、北京工程公司、四川公司和广东公司

提供总额不超过

９．３

亿元（含上年度对子公司的银行贷款担保额

４．３

亿元）的银行贷款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９．３

亿元（含上年度对子公司的银行贷款担保额

４．３

亿元），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８８．７８％

。 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股票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关于召开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

股东大会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北路康家园小区

４

号楼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一、 召开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兹通知：根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做出的董事会决议，本公司董事会（召集人）提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时在中国北京

市朝阳区高碑店北路康家园小区

４

号楼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三、出席股东大会的对象

（一）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到会的，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三）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标准格式见附件

１

）。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

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现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和法人股东账户

卡到公司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未在上述时间内登记的公司股

东，亦可参加公司股东大会。

（三）登记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北路康家园

４

号楼公司证券部。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受托人须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

卡、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办理登记手续。

（五）会议联系人： 杨 艳

（六）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７６２６２９

）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５７６２６２９

）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１．

异地股东发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标准格式（回执）

２．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１

：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本单位（本人）持有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

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账户：

股东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出席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如果委托人未对以下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被

委托人可按自己决定表决）。

编

号

议 案 名 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２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３

《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1

月

28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03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以书面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在公司十五楼会议

室（宁波市灵桥路

513

号）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其中，独立董事沈成德先

生、吴泉能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成

立。

一、一致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拓展地区业务，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公司将原来直线职能制的组织架构调整为

"

公司总部

+

城市公司

"

的二级管理架构，即地产公司总部设战略投资部、产品管理部、运营审计部、人力资源部、综合

管理部、财务资金部、证券事务部等七个职能部门，下设宁波、杭州、苏州、台州等四个城市公司，负责管

辖上述四个区域及周边区域业务的拓展和开发。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同意王麟山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王麟山先生因工作需要， 将调任至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王麟山先生于近日向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 本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已审议同意王麟山先生辞去公

司总经理职务，并谨此就王麟山先生在任公司总经理期间为公司所做的重大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

麟山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后，仍将担任公司董事一职。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一致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久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王久芳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一致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公司董事、高管薪酬安排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一致审议通过《关于为宁波荣居置业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

96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以上第四项议案关于

2010

年度公司董事的薪酬安排、第五项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波荣居置业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将提交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件：王久芳先生简历

王久芳，男，

1963

年

12

月出生，汉族，大专，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现任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历任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事长。现任社会职务：宁波市工

商联副主席，宁波市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宁波市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委员。

王久芳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直接持有

本公司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04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荣居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建支

行申请

9600

万元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市人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以其所拥有的

欢乐高层项目地块（面积

15900

平方米，土地证甬国用（

2004

）第

10471

号）作抵押为其提供担保，同时，公司

控股子公司宁波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还款义务。

宁波荣居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宁波荣居置业有限公司主要承建宁波鄞州区潘火片区地块项目， 该项目位于宁波市鄞州潘火片区世

纪新村西侧，东面为河流，南到规划道路，西至沧海路，北到规划边界。 土地面积

33,301

平方米（

49.9515

亩），

计划建造

16-29

层高层建筑

5

栋，总体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预计于

2012

年年底前完成交付。

上述担保事项业经公司

2011

年

1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荣居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10

月

19

日

注册地点：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河西村（下应街道办事处综合办公大楼

5

楼）

法定代表人：王久芳

注册资本：伍亿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的开发、经营；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

物和技术除外。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

股权。本公司持

有宁波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8.60%

股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宁波

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40%

股权。

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625,956,596.39

元，负债总额为

127,663,

516.41

元，净资产为

498,293,079.98

元。

2010

年

1-12

月，该公司营业收入

0.00

元，利润总额

-430,221.35

元，净利

润

-348,772.05

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上述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房地产项目开发的资金需要，有利于加快项目的开发进程。 上

述担保符合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

上述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71,4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0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3.31%

。 其中，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余额为

96,000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累计余额为

75,400

万元。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1-002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899

号核准，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4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41

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9,4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6,411.45

万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2,988.55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天健正信验 （

2011

） 综字第

100001

号《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别为：年产

3.6

万吨特重钢结构生产建设项目、年产

5

万吨管形钢结构自

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年产

5

万吨

H

型钢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年产

50

万

m2

聚氨酯复合板技

术改造项目。 分别由公司、安徽鸿纬翔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

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濉溪路支行、合

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七里塘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徽州路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交通银行合肥科学大道支行、光大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1

、 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濉溪路支行开设超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为

34001463808059888999

，截止

2011

年

1

月

27

日，专户余额为

51,726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额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 公司已在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七里 塘 支 行 开 设 超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账 号 为

20000004917810300000788

，截止

2011

年

1

月

26

日，专户余额为

42,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额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

、 公司已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徽州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为

499030100100041888

，截止

2011

年

1

月

26

日，专户余额为

7,22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年产

5

万吨

H

型钢结构

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4

、 公 司 已 在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分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账 号 为

1000000010120100084479

，截止

2011

年

1

月

11

日，专户余额为

4,46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年产

50

万

m2

聚

氨酯复合板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5

、公司已在交通银行合肥科学大道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341325000018010071626

，截

止

2011

年

1

月

26

日，专户余额为

9,18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年产

5

万吨管形钢结构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6

、 安徽鸿纬翔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在光大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为

76690188000244678

，截止

2011

年

1

月

26

日，专户余额为

18,938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年产

3.6

万吨特重钢结构

生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二、 公司和安徽鸿纬翔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上述各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广发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上

述银行应当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广发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詹先惠、张鹏可以随时到上述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

料；上述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上述银行查询公司专户

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广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上述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上述银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其中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在每月

10

日之前）分别向公司、

安徽鸿纬翔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 上述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六、公司、安徽鸿纬翔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的或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5%

的， 上述银行应在该情况发生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传真

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并将支出清单加盖业务章后五个工作日内以特快专递方式送达广发证券。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上述银行，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条的要求向公司、 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上述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

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

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463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6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上午

10

点在江苏省昆山市黑龙江北路

8

号御景苑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

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吴传彬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共

11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

548,860,3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31%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整体搬迁补偿协议的议案》。

授权公司董事会就搬迁补偿费的具体支付方案以及搬迁协议未尽事宜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

建设局根据搬迁进度结合实际情况另行协商。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548,860,326

股，反对股份零股，弃权股份零股；赞成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

表表决权总数的

100％

。

2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费建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548,860,326

股，反对股份零股，弃权股份零股；赞成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

表表决权总数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01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

2011-02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0]1326

号

文件核准，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00

万股， 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全部到

位，并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

广会所验字

[2010]

第

10004980013

号

"

验资报告验证。 新增股份于

2010

年

11

月

1

日上市。

根据

2010

年

4

月

23

日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根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2011

年

1

月

26

日，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肇庆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700

万元变更

为

8200

万元，注册号为

441200000054706

。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